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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网络支付行业存在较高的市场集中度，反垄断争议问题开始显现。实现金融行业有效竞争和社会整

体效益最大化目标具有两条监管路径，即金融监管机构的行业监管和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竞争监管。我国

网络支付领域反垄断问题在较长时期内采用了行业监管模式，但事实证明行业监管路径来解决支付领域

反垄断问题存在三大局限性，即支付行业的政府管制固化、金融安全优先的管制模式固化以及政府管制

的家长主义，致使金融监管路径并不能有效解决网络支付垄断问题，网络支付市场作为政府管制下竞争

的市场仍然缺少竞争活力。因此，为了应对网络支付领域的反垄断争议问题，我国应加强反垄断执法机

构的竞争监管路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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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a high degree of market concentration in China’s online payment industry and the issue of 
anti-monopoly disputes is beginning to emerge. There are two regulatory path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effective competition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and maximization of overall social benefits, i.e. 
industry regulation by financial regulators and competition regulation by anti-monopoly en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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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agencies. However,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the industry regulation path to solve the an-
ti-monopoly problem in the payment field has three limitations. The solidification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in the payment industry, the solidification of industry regulation mode of financial se-
curity priority and the paternalism of government control have resulted in the financial regula-
tion path not effectively solving the monopoly problem of network payment, and the network 
payment market as a market of competition under government control. The online payment 
market as a competitive market under government regulation still lacks competitive dynamics. 
Therefore,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anti-monopoly controversy in the field of online payment, 
China may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petition regulation path of anti-monopoly en-
forcement a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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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型金融科技公司涉足我国金融行业的某些细分领域，并利用数据优势，无序扩张资本所导致的垄

断和不正当竞争问题在最近几年日渐凸显，其中尤其以网络支付行业的反垄断最具争议。对于网络支付

领域的竞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2 年 6 月 22 日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上亦强调，“要依法依规将平台企业支付和其他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坚持金融业务持牌经营，强

化平台企业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监管，加强监管协作和联合执法”[1]。可见，如何对金融管制下的支

付行业市场主体进行反垄断规制是现下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 
就目前已有的事实来看，以往主要是金融监管机构有所动作。2011 年，visa 诉中国银联垄断，WTO

裁决中国银联在香港/澳门具有垄断地位，在大陆是专营服务提供者[2]。最后，央行开放银行卡清算市场

引入竞争主体 visa 等外国市场主体；2012 年，中国银联通过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抵制第三方支

付，强行要求其接入自身的清算接口。最后，央行又引入了竞争主体网联；2015 年，四大国有银行相继

调整了此前赋予支付宝快捷支付的额度，涉嫌违反反垄断法中的协同行为。最后，央行出台《非银行支

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统一规定支付机构在单个客户所有支付账户单日支付不超过 5000 元的限

额。将违法行为合法化。综上，无论是中国银联抵制第三方支付事件还是商业银行协同联合抵制第三方

支付，最终均由行业监管机构的介入而不了了之，或引入竞争主体或出台相关行业监管规范，其管制措

施最终均是出于金融安全的考量，但是一味地偏向金融安全价值只会忽视公平竞争价值的实现，该种监

管思路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本质上无法促进市场竞争，网络支付领域的垄断性市场结构依然存在。具体

而言，通过金融监管机构的行业监管解决网络支付垄断问题有三大局限性。 

2. 支付行业的政府管制固化 

网络支付行业的竞争问题无法由金融监管机构所解决的原因之一是出于网络支付行业的特性，即网

络支付行业具备公共基础设施的属性，其细分市场具有自然垄断性以及与金融业密切交融的特征。根据

以往的经济效益理论，对于该种特性的行业，市场高度集中有利于经济效益最大化，然而，实践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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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竞争的管制行业已无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需要打破管制行业的垄断性市场结构需要通过反

垄断法规制路径，而目前行业监管机构央行和银保监会采用的各种措施归根结底仍是政府管制市场，局

限性较为明显依旧无法改变支付市场的垄断性市场结构。 

2.1. 网络支付服务公共产品属性弱化 

网络支付服务具有的公共产品属性已然弱化，原有的政府管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支付行业的竞争。

网络支付服务符合早期公共产品特征。萨缪尔森认为：“公共产品是指每个人消费它不会导致其他人对

这种产品消费的减少的产品”[3]。而网络支付既具有非竞争性，即随着发起支付的消费者的数量增多并

不会降低原有消费者的效用水平；也具有非排他性，即大家都可以采用网络支付的方式来进行交易。早

期经济学家们亦认为，由于公共产品的上述特征，由政府来提供公共产品的供给会是实现社会最大福利

的最优选择。但随着理论发展，德姆塞茨在《公共产品的私人生产》中分析说，在能够排除不付费者的

情况下，私人企业能够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由于不同的消费者对同一公共产品有不同的偏好，因此可

以通过价格歧视的方法来对不同的消费者收费[4]。事实上，实践证明亦是如此，在支付清算领域，原先

由中国银联和传统银行提供的支付产品已随着支付市场的开放转化成了可由国内外私人资本提供的产品。

近年来，支付机构主导的移动支付迅猛发展，消费者对新型支付产品的认可度肉眼可见。总之，现阶段，

由于私人资本也涉足支付服务的运营，网络支付的竞争格局发生变动，打破垄断性行业的垄断结构，维

护市场有效竞争，是当下监管要义，原先的监管思路已然落后。 

2.2. 支付清算市场自然垄断特性名不副实 

随着技术革新，网络支付细分市场支付清算市场的自然垄断性也已名不副实。根据网络支付行业发

展脉络可见其虽然不属于永久性的自然垄断业，但在某时间段内，其具有非竞争性特征，具备短暂的自

然垄断性[5]。卡恩(Kahn)就认为，自然垄断是“那些拥有如下技术或服务特点的产业，通过一个单一的

企业(在极端的情况下)或有限数量的设施，让消费者能够以最低的成本或以最大的净收益获得服务”[6]。
在支付机构未进行支付创新以前，中国银联可谓在我国的支付清算领域中独领风骚。长久以来，为了提

供高效的支付产品、降低交易成本以及资金安全等问题，中国银联与各大商业银行合作联名发行统一标

准的银联卡，构建以其为枢纽地位的支付清算系统，极大降低了消费者在交易支付过程中的支付成本，

这符合自然垄断业的基本特征。但正如维斯库斯等在《管制与反垄断经济学》中提到的自然垄断有永久

性和短暂性之分，后者是指在一定的产出范围内存在自然垄断，但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当一个产业的

市场范围扩展，则这一产业的垄断性可能就不复存在，边界变化也可能是由于技术的变迁[7]。后期的网

络支付行业正是如此，由于支付机构对支付技术的创新导致市场范围扩张最后导致支付市场向外开放，

原来传统的支付清算体系不复存在。结合上述理论变迁，不难发现网络支付领域虽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

的自然垄断业，但在某个细分领域其具备自然垄断性质，自然垄断性行业在早期亦是反垄断适用除外。

而随着发展，无论是国家垄断性行业还是自然垄断性行业，实践证明均需要引入竞争机制，但由于一直

受到政府管制监管模式的影响，行业监管部门没法转换监管思维，支付行业的垄断性市场结构无法被

打破。 

2.3. 科技与金融密切交融 

网络支付领域逐渐呈现出科技与金融业密切交融的特征。目前网络支付市场中存在的市场主体有银

行机构、支付清算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银行机构与资本运作本就有密切关系，但最值关注的是非银

行支付机构中支付平台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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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统计，2015 年至 2020 年之间，所有新成立的和获得融资的金融科技企业

中近四分之一是支付企业[8]。此外，大型金融科技公司具备旺盛的生长力，以现已暂缓上市的蚂蚁集团

为例，蚂蚁集团打造的金融生态圈以支付作为流量入口，提高客户粘性，再从支付业务的沉淀资金入手

提供各类金融产品覆盖理财、借贷、保险等，截至 2020 年 6 月底，蚂蚁集团促成信贷余额 21,536 亿元，

其中消费贷 17,320 元，小微经营贷 4217 亿元。蚂蚁集团表内贷款余额 362 亿元，占促成贷款余额的比

例为 1.68% [9]。可见，对支付领域进行严格的金融管制，降低系统性、高杠杆的金融风险是行业监管机

构的监管思路，但恰恰是这种固化思路，使得行业监管机构在反垄断执法中心有余而力不足。 

3. 金融安全优先的管制模式固化 

正如前述所言，网络支付行业与金融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受到金融行业金融监管价值取向

的影响，即行业监管机构传统单向性监管模式根深蒂固。过度考虑金融安全，忽视市场公平竞争价值的

实现。然而，过度的金融规制会加剧市场内的经济集中度，形成垄断性市场结构或高度寡头垄断市场结

构[10]。换言之，过度的金融规制可能加剧某行业领域的竞争问题，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抑制竞争。这是

金融规制自身价值导向所致，即追求金融市场的金融安全。 
目前，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金融监管还有其他的价值追求如金融效率、金融秩

序和公平竞争等[11]，但在涉及金融监管的问题上，政府对金融市场的规制一直以金融安全作为最主要的

价值目标。支付领域属于金融行业的细分领域，在原先的支付体系中，银行机构是提供支付服务的市场

主体，而在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下，整个银行业处于高度的经济集中状态，这也使得在支付清算领域是

一种垄断性市场结构。但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金融市场结构发生巨大变化，随着大型金融科技公

司加入金融市场，以网络支付为基础设施发展的多样化金融服务供给为金融市场提供竞争活力，亦提升

了金融服务的整体水平。为了顺应国际趋势，政府逐渐偏向于公平竞争价值的实现，对互联网金融采取

包容审慎的政策是数字时代初期的管理理念。公平竞争是这一时期的价值导向，因此，在发展的不同阶

段我们面临了如何调适金融安全和公平竞争两大价值之间关系的难题。 
对于上述两大价值如何进行平衡，现提倡采用金融监管部门内部协作以及金融监管部门与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外部协同相结合的机制，然而，“一行两会”的传统监管模式根深蒂固，政府监管相对封闭是

一贯的弊病，这导致在外部协同时无法融洽地与反垄断执法机构相互配合。为了落实该机制中国人民银

行尝试开辟新路径，可是鉴于我国历史原因金融监管部门一直处于强势地位，这也导致金融监管部门和

反垄断执法机构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强弱之分，在双方协同的过程中，金融监管部门与反垄断执法机构之

间在执法上，金融监管机构单向性传统监管模式仍占主导地位。例如，2021 年 1 月，中国人民银行为了

强化支付领域反垄断监管公布了《非银行支付机构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征求意见稿)》。

从其规定中可以看出，中国人民银行为了对支付领域反垄断监管措施进行强化，在《条例(征求意见稿)》
中明确界定了相关市场范围以及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标准。这一规定存在职能僭越的争议，金融行业监管

机构是否能胜任反垄断执法。 
对于上述两大问题，我们认为，金融监管部门仍是把金融安全作为核心价值，而忽视了公平竞争价

值的实现。具体体现在设置市场准入门槛以及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包括不限于罚款、取缔违法违规的市场

运营主体等手段，这些监管措施均会产生限制竞争的效果，并不利于公平竞争价值的实现。因此，只通

过金融监管路径对支付领域进行反垄断规制是不充分的，借助政府力量一味偏袒金融安全价值的实现，

会将监管权过大地赋予给金融行业监管机构，正如前述所言，不同阶段会出现不同次序的价值追求，在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拥有强大的资本扩张性，为了确保金融体系发展稳定，会将金融安全价值置于公平

竞争之前，但我们也应意识到金融监管路径的固有缺陷，为了保障多元价值的共同实现，应当健全反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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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法规制机制，构建网络支付反垄断统一执法。面对互联网金融行业多变且复杂的监管问题，二者应当

建立沟通与协作机制，而不应受到单向性传统监管模式的影响。 

4. 政府管制的家长主义 

目前，考虑到网络支付行业的特殊发展环境，金融监管机构对该行业格外关注，这对其未来发展也

形成了一定影响。尽管金融监管的举措对市场竞争有着推动作用，但是否是绝对正向性还需要客观辩证

看待。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 央行引领的数字人民币对第三方支付的冲击 

近年来，为了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央行于 2014 年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所，致力于发行法

定数字货币。数字货币与纸币存在替代性关系是毋庸置疑的，但数字货币的应用在某种程度上效仿第三

方支付。数字人民币兼具实物人民币和支付工具的特点，或将成为新型的零售支付工具[12]。因此，数字

人民币与第三方支付并不是毫无竞争关系。央行作为网络支付领域的行业监管机构，亦是推行使用数字

人民币的主导机构，双角色使得央行的行业监管公平、公正性值得商榷。 
首先，尽管数字货币与数字钱包不构成竞争关系，但数字货币的应用需要依赖数字钱包，数字钱包

并不依附于第三方支付账户，其与第三方支付账户构成竞争关系。从目前数字货币试行情况来看，在央

行的主导下，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推出的“数字人民币(试点版) app”，这个 app 具备第三方支

付的支付功能，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支付工具予以应用。现阶段对该 app 的应用仍处于个别地区的试点

中还尚未普及，但是，央行此举将会对网络支付市场的市场主体造成何种影响值得深思。 
其次，作为支付媒介，数字货币可替代第三方支付的传统增值服务[13]，例如，支付宝的诞生是为了

解决电子商务平台支付问题，该种第三方支付除去支付功能以外，还为消费者提供一定的担保交易服务，

数字货币作为法定货币，央行作为消费者的信用担保主体。随着数字货币的应用，将会对第三方的传统

增值服务造成一定影响。 
最后，央行在《白皮书》中表示，在未来的零售支付体系中，数字人民币将会和指定运营机构的电

子账户资金具有通用性，部分商业银行和支付机构在获得央行认可下，可以为客户提供数字化零售支付

服务[14]。实践中，“数字人民币 app (试点版)”作为法定货币，确实只与个别商业银行和第三方支付进

行合作，其中第三方支付只包括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这两大非银行支付机构在第三方支付市场已具备双

寡头垄断地位。我们认为，既然作为法定货币，应当出现在所有的电子钱包中，而不是随意选择性的出

现或偏袒个别商业银行和非银行支付机构。即便央行是出于对金融安全的考虑也应当明确认可标准，否

则将有违公平竞争价值。 
总之，央行作为网络支付领域的行业监管机构，出于其自身的利益考量，会进入到市场竞争中，影

响市场的竞争生态，因此，是否应当由行业监管机构来行使网络支付行业维持市场竞争的监管职能值得

斟酌。 

4.2. 中国银联与第三方支付的竞争 

中国银联作为股份公司设立是公司法意义上的商主体，同时，从中国银联的经营方式来看，其又具

有较为明显的行政职能，比如：统一制定银联卡业务规范和技术标准、制定交易清算系统入网标准等。

而在网联未进入到清算市场前，中国银联在支付清算市场无疑是具备市场支配地位的。 
不仅如此，当银联受到来自支付机构的竞争威胁后，其设立子公司银联商务推出“云闪付 app”，在

其下游的网络支付市场与第三方支付展开竞争。根据艾瑞咨询统计显示，银联商务是国内领先的大型非

银行支付机构，在线下支付收单领域，占到总市场交易规模的 50%以上，是中国最大的第三方线下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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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15]。可见，银联在线下收单市场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尽管在线上支付市场，支付宝和财付通的占

比更高，但银联的市场优势仍不可小觑。 
总体而言，一方面，银联与第三方支付在收单市场相互竞争，另一方面，以规则制定者的身份强制

要求第三方支付将清算业务接入银联。该种行为有违网络支付领域的公平竞争。 

4.3. 其他行政垄断 

在支付领域，由于受疫情影响，为了拉动消费，2020 年 3 月以来多个地方政府指定单一平台发放消

费券[16]。这一行为就体现了监管机构有时为了自己的利益会与市场主体合作，驱动他们忽视反垄断法的

规定，对垄断行为不予以有效规制，无法保证公平竞争价值的实现。而在某一时期，监管部门为了自身

的利益比如拉动消费，刺激经济时就会出现前述的政府俘虏现象，最终会忽视公平竞争价值的实现。 
总之，央行、银联、各级政府作为具有行政权的主体对支付市场竞争造成不小冲击，推行数字人民

币、抵制第三方以及各级政府干预市场公平竞争等。上述事实都在证实行业监管机构在网络支付领域承

担反垄断执法的局限性。其在市场竞争中难以保持中立的地位，有自身的利益追求，本质上无法改变垄

断性行业的垄断性市场结构，基于此，在反垄断执法权配置上，反垄断执法机构应作为反垄断统一执法

的实施机构，相较于上述主体而言更具有独立和权威性。 

5. 结语 

我们认为，网络支付服务市场正处于垄断向竞争过渡的阶段，整体上与一般竞争行业已无差别。随

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对网络支付行业采取了管制松绑政策——非银行机构加入竞

争后的网络支付行业便是具体的表现，但原有的管制理念和国有经济体均对管制松绑后的行业有着不容

忽视的影响，总体而言，管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仍然较高，竞争仍不充分。由于支付行业的政府管制固

化、金融安全优先的管制模式固化以及政府管制的家长主义，我们应当认识到赋予行业监管机构执法权

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应转向由反垄断执法机构统一执法的竞争监管路径，网络支付领域反垄

断统一执法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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